附件
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2018年度各二级学院科研考核要求

根据学院的科研考核要求，各二级学院科研考核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科研业绩点考核，第二部分为平台建设、产学研合作和学术交流指标值的考核，第三部分为战略性指标考核。
第一部分：二级学院科研业绩点考核，总分为100分。完成学院下达指标的为优秀，完成下达指标的85%及以上的为良好，完成下达指标70%-84%或不低于前三年平均水平为合格，其余按实际完成率除以2计算。各学院2017年度具体需完成业绩点指标和指标分配明细表见表1和表2。
为体现学院科研跨越发展和过程管理的要求，鼓励支持二级学院、教师积极申报高层次课题、科研平台和成果奖励，特制定如下科研业绩点奖励措施（实际计入业绩点奖励不超过实际所得总分的20%）：
1、以之江学院为第一单位获省级及以上科研平台、成果奖励、硕士学位点，则每项按相关二级学院年度考核业绩点的40%计入该院考核总科研业绩点（不作为奖励计算），以之江学院为第二单位获得省级及以上的，计入20个业绩点（不作为奖励计算）；获市厅级科研平台、成果奖励15个科研业绩点，以之江学院为第二单位获得市厅级的，奖励8个业绩点；新增硕士研究生每生奖励1业绩点，新增硕士生导师每人奖励5个科研业绩点；以之江学院为第一单位，申报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平台、成果奖励和硕士学位点获推荐，每项奖励5个业绩点。
2、申报省部级及以上课题但未获立项，申报发明专利，按该项成功申报业绩点的10%奖励（同一课题即申报国家级，又申报省级项目的就高计算一次）。
3、工科类横向项目单项累计之江学院到款经费达20万元及以上，经管人文类项目达5万元及以上，到款经费业绩点增加其业绩点的20%作为奖励。
4、通过地方研究院进入之江学院的非校内人员或单位的横向经费，如果该非校内人员或单位与院内某二级学院签有合作协议，横向经费按到款数的5%－20%计入二级学院，具体比例值由地方研究院根据相关学院的贡献度核定，所有计入二级学院的横向到款总额度不超过合计经费的15%。
第二部分：二级学院平台建设、产学研合作和学术交流四项指标值考核，总分为60分。完成学院下达指标的为优秀，完成下达指标的85%及以上的为良好，完成下达指标70%-84%的为合格，其余按实际完成率除以2计算。平台建设、产学研合作和学术交流的具体指标值见表3，之江学院为第二参与单位的和参与申报平台建设的，指标值减半计算，各二级学院具体指标值要求见表4。
第三部分：战略性指标，包括科研到款数，总分80分；市级以上成果奖及省级成果培育，总分50分。各战略性指标性指标评价方法为完成学院下达的指标为满分，完成率低于80%的为零分，其余按实际完成率除以2计算。成果奖励的具体指标值见表5，各二级学院具体指标值要求见表6



表1：各学院2018年度具体需完成业绩点指标
	
	2018指标
	完成70%
	完成85%
	2015完成
	2016完成
	2017完成
	三年平均
	最高

	商学院
	235
	176.3
	199.8
	213
	81
	234
	176
	

	信息学院
	320
	240
	272
	109
	217
	203
	176
	

	人文学院
	130
	97.5
	110.5
	23
	184
	52
	86
	

	机械学院
	260
	195
	221
	170
	350
	215
	245
	

	外国语学院
	180
	135
	153
	20
	34
	42
	32
	

	建筑学院
	170
	127.5
	144.5
	18
	92
	259
	123
	

	设计学院
	230
	172.5
	195.5
	179
	139
	150
	156
	

	理学院
	120
	90
	102
	229
	99
	212
	180
	

	中旅学院
	55
	41.3
	46.8
	67
	102
	69
	80
	

	业绩点
	
	
	
	1068
	1296
	1436
	1254
	




表2：二级学院2018年度科研指标分配明细表：
	
	指标1
国家级项目
	指标2
期刊论文（SCI、EI 、CPCI-S、CSSCI、A类、A&HCI）、咨询报告、专著、作品参展、B类论文算1.5个业绩点
	指标3
授权发明专利、实用新型算1.5个业绩点
	指标4
科研到款数
（540/1800）
	指标5
省部级项目
	总业绩点

	商学院
	30/1
	80/10
	0
	75/250
	50/5
	235

	信息学院
	33/1
	64/8
	64/8
	119/395
	40/4
	320

	人文学院
	20/0.5
	56/7
	0
	25/83
	32/3
	130

	机械学院
	20/0.5
	55/7
	56/7
	102/340
	30/3
	260

	外国语学院
	30/1
	74/9
	0
	36/118
	40/4
	180

	建筑学院
	8/0.25
	34/4
	0
	108/360
	20/2
	170

	设计学院
	16/0.5
	48/6
	40/5
	96/320
	30/3
	230

	理学院
	16/0.5
	42/5
	0
	42/138
	20/2
	120

	中旅学院
	8/0.25
	17/2
	0
	19/63
	11/1
	55






表3：各项指标值
	平台类型
	科研创新平台
	产学研合作
	学术交流（论坛）
	校企合作

	级别
	省级及以上
	市厅级
	省级及以上
	市厅级
	国家级
	省级
	市厅级
	中心
	其他

	
	
	
	
	
	
	
	
	
	

	指标值
	40
	20
	40
	20
	40
	20
	5
	10
	5



表4：各二级学院指标值要求
	学院
	商学院
	信息学院
	人文学院
	机械学院
	外国语学院

	指标分值
	30
	30
	25
	25
	25

	学院
	建筑学院
	设计学院
	理学院
	中旅学院
	

	指标分值
	25
	25
	20
	20
	



表5：战略性指标值
	平台类型
	成果奖及成果培育

	级别
	省级及以上
	省级成果培育
	市厅级

	
	
	
	1、2等
	3等

	指标值
	40
	20
	20
	10


表6：二级学院战略性指标要求
	指标项                  学院
	商学院
	信息学院
	人文学院
	机械学院
	外国语学院

	科研到款数（万元）
	250
	395
	83
	340
	118

	市级以上成果奖及省级成果培育
	30
	30
	20
	30
	20

	指标项                  学院
	建筑学院
	设计学院
	理学院
	中旅学院
	

	科研到款数
	360
	320
	138
	63
	

	市级以上成果奖及省级成果培育
	30
	30
	20
	10
	



说明：
1、 业绩点测算办法参照《之江学院标志性科研指标任务分解办法》。
2、 以上内容的解释权归科研部。
